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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高校科研酬金个税扣缴的不良传闻屡

见报端，给正常的高校科研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有

必要对其进行一番梳理。不妨从征收管理角度去提问：高

校科研酬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所得？各高校是如何扣缴

其个税的？实施个税的核定征收到底有无法律依据？不同

方式征收的实际效果如何？如何才能做到既保障税收又

体现税收公平？

一、高校科研酬金的特性

目前对高校科研酬金并没有严格的法规定义，通俗

意义上是指高校横向科研项目中的人力成本部分，包括

教师酬金、学生助研费、外聘人员劳务费（佣金）等，一般

在到款总额和项目结余的规定比例额度内领取。

所谓横向科研，是与纵向科研相对应的。高校的科研

按经费来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有财务隶属关系的

上级部门的财政拨款，或有财政支付权的机构团体的科

研资助，因其资金在财政体系内多为自上而下的流动，故

形象称之为纵向科研，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纵向科研

收入的税务属性是非税收入。另一部分被称为“横向科

研”，则是高校利用富余的设备、人力等资源对社会进行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应税活动，因为项目

资金多从学校外部流进，被形象称为横向科研，其收入属

于应税收入。为体现科技创新等战略方针，国家对其中的

“三技”部分实施流转税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与其他科研企事业单位不同的是，高校的横向科研

不是设定的、安排好的工作，往往是教师在完成规定的教

学、科研工作之余自主承接，其科研主体类型为独立完成

业务的“单干型”或多人合作的“组合型”。高校财务管理

目前普遍采用项目负责制，一名教师或一个团队，可以承

担一个到多个横向科研项目，每个项目设立1至2名负责

人，负责人可以独立开展业务，对经费有一定的支配权和

使用权，必须按照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向学校缴纳一定

的资源占用费和管理费，在合同规定范围内承担有限经

济责任，但不拥有该项目科研成果的所有权。

所以，综合来看，高校横向科研是一项相对独立的经

济活动，也是符合税法要求的应税业务。科研酬金的领

取，已经产生了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应当依法扣缴。

二、高校科研酬金个税的税法认定

对照《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科研酬金的税

收认定有点“四不像”：①如果认定为“工资薪金所得”，可

横向科研不是学校安排的任务，做多做少，做好做坏，做

长做短，全看教师的积极性，不具备纳税主体的持续性；

②如果认定为个人劳务所得，可项目又以学校名义签订

合同，由学校负责核算，并且还缴纳了增值税等流转税，

至少在名义上是有单位安排的工作所得；③认定为其他

偶然所得，可它又经常发生，而稿酬、财产租赁、转让、特

许权使用费等所得，内涵上都沾不上边。

如果按照权责关系来看，对于近科研酬金比较合适

的税目应当是“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将其规定为“指个人承包经

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包括个人按月

或者按次取得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但根据国税发［1994］179号文的规定，“企业实行个

人承包、承租经营后，如果工商登记仍为企业的，不管其

分配方式如何，均应先按照税法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

税。承包经营、承租经营者按照承包、承租经营合同（协

议）规定取得的所得，依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缴纳

个人所得税。”由于科研项目负责人并非真正承包或承

租，没有与学校签订法律认可的承包承租协议，不能更改

学校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地位，所以不能按此税目代扣

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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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科研酬金是高校横向科研项目中的人力成本部分，对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多数学校按劳务所得

扣缴，部分高校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扣缴，在个别地区采取了核定征收方式，对科研酬金的经济性质、税收认定以及

会计确认进行分析，比较不同征收方式的实际效果，认为对高校科研酬金个税更适宜采用核定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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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酬金个人所得税三种征收方式的比较

正因为存在上述认定上的尴尬，所以各地对所辖高

校科研酬金个税征收方式就有差异。

对于科研项目中开支给校外人员的佣金和在校学生

的助研费，各校基本都按照劳务所得来扣缴，征纳双方没

有太大争议，矛盾集中在校内在职教师科研酬金的个人

所得税的征收上。有的学校将科研酬金在科研支出的二

级明细科目“其他工资及福利”中进行核算，年末计入学

校的工资总额，同时将发放明细与教师当月的其他工资

收入汇总，统一计算、扣缴、申报工薪所得个税。

而多数学校没有将科研酬金计入学校工资总额，如

湖北财政专员办在检查报告《关于高校工资总额管理失

控的分析和思考》中称，“大学认为无法在年初工资中通

过估计本年大学的横向项目数量规模来预计科研类酬金

的总金额，从而忽略纳入工资总额管理”，这类高校发放

科研酬金时，一般按照劳务所得逐笔扣缴个税。

除了按照劳务个税比例扣缴以及工薪个税累进税率

扣缴外，在部分地区和城市实施了单独的征收政策，即将

科研酬金视为工薪所得，但实行核定征收。如江西省高校

均可自行选择核定征收和据实征收两种方式中的一种，

采取核定征收方法的，对项目组计提或支付的科研酬金

一律按5%征收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观察实际扣缴情况，按照劳务或工薪所得代扣代缴

的，并没有因为高税率而获得高税收，一是因为税负较

高，导致利益驱动下的偷税行为频发，二是数据的归集、

计算等工作量大，会计部门也没有动力。按照工薪个税扣

缴，教师们往往就不领取酬金，当然扣不到税。如果按照

劳务所得，虽然较为简便，但领款人可通过分次、分散地

制单领款，也能逃避税收。这两种方式的扣缴都存在发票

套现，假名单冒领等违规现象，教师们会发动亲朋好友收

集甚至购买真发票，而财务审核一般只能鉴定票据真伪，

但无法甄别业务真假，以至于财政检查时发现，有的横向

科研项目中餐费能高达 30%，这些情况流传到网络，让很

多人误以为严格控制经费开支的国家纵向科研项目也是

如此，让本该受人尊敬的高校科研备受诟病。

而核定征收因为名义税率较低，扣缴简便，沟通顺

畅，教师们都比较配合，反倒使得增税明显。例如南昌市

地方税务局的一份调研报告中记载了实施前后的数据：

2004年南昌地区高校个税总额为1 526万元，2005年达到

3 514万元，同比增长 130%。再如，同样是部属高校，2013
年，实施比例扣缴的南京地区人均个税达到 4 000元左

右，而未实施地区，只有2 000 ~ 3000多元。

四、核定征收的尝试

对科研酬金个税实施核定征收的出现，不是“拍脑

袋”的举措，更不是厚此薄彼的特权照顾，而是在现实征

收过程中，一些地区权衡利弊得失，按照税收原则，实施

的一种既合法合规又合情合理的简易征收办法。因为核

定征收是常规征收方式，除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外，地方税

务机关也可根据授权对一些特殊行业进行核定征收，如

2005年出台的《江西省高等学校个人所得税管理试行办

法》，就是以税收法规形式明文规定了高校科研酬金可以

选择核定征收方式。其法律渊源在第一条中阐述非常清

晰，即根据的是“《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个人

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文件精

神”。如再往前追溯，还能看到科技市场按比例代扣代缴

技术交易奖酬金个税的做法。说明，对此类科技合同中的

酬金个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存在着共性的

认识和对待。

核定征收的好处明显：第一，可稳定税源，增加税收。

特别是“营改增”后，地方税源萎缩，作为“央地分成”的个

税便成为了地方税务局的主要税种，个税增税有利于刺

激地方财政活力。第二，调节了收入，体现了公平。无论如

何，“低税率、有税收”总比“高税率、无税收”起作用。第

三，核定征收的税负合理，手续简单，教师们乐意接受，不

愿再偷偷摸摸、绞尽脑汁地弄发票套现，减轻了代扣代缴

阻力。第四，有利于学校事业发展。这项政策让一些收入

较低的青年教师看到智力转化成财富的希望，愿意安心

在学校勤恳努力工作，正大光明地富裕起来。第五，促进

了区域科研活动，刺激了地方经济发展。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缺陷：首先，政策本意是支持科

教事业、节约科研经费，但往往被误认为是对高校教师的

特殊优待，让其他人群感觉不公平；其次，该办法不是国

家税务总局认可的全国范围内的通行做法，总有“土政

策”之嫌；再次，该办法实施后，没有及时跟进、调整和规

范，出现了酬金比例随意调高、其他类型所得冒用税目逃

税等问题。

历史证明，很多好的做法都是从基层创新出来的，如

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在总结和完善后作为家

庭承包经营的一种形式在全国农村迅速地采用和推广。

对高校科研酬金实施核定征收看起来是降低征收率的减

税方法，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流失的税收回流，成

为利国利民利科教的增税措施，这值得决策者深思。

【注】本文属于江苏省教育厅 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高校税务会计研究”（项目编号：

2013SJA630015）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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